上海海事大学
有害生物防制服务需求
一、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项目名称：上海海事大学有害生物防制服务项目

项目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海港大道1550号

服务范围：上海海事大学临港校区内食堂、教学楼、学生公寓、校园环境等的除四害有害生物防制工作。招标方占地面积2000亩，总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综合容积率0.45，建筑密度11.9%，绿化率52%，水域面积81026平方米。
服务内容：根据全国爱卫会发[1997]5号文精神及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要求，在校区内进行除四害有害生物防制工作，具体见服务需求。
二、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3年。
三、服务方式：包干制。
四、服务要求 
1、根据全国爱卫会发[1997]5号文精神，对蚊、蝇、鼠、蟑螂进行有害生物防制服务；

2、根据招标方单位的特点和虫害侵害的状况，有针对性地采取科学、规范、综合性杀灭措施，有效降低和控制虫害密度，达到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规定的相关除四害工作管理目标；
3、投标方拟派至招标方的工作人员须为经上海市有害生物防制协会培训合格并持有上岗证的专业操作人员；
4、不使用国家违禁药品；

5、指导招标方落实蚊、蝇、鼠、蟑螂等虫害的综合防范措施；

6、对招标方的临时有害生物防制需求积极响应。

五、报价单位须知
1、报价单位须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金不低于10万元且具有相应经营范围。
2、报价单位须具有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颁发的《上海市有害生物防制服务机构资质证书》。

3、报价单位拟派工作人员须具有上海市有害生物防制协会培训合格证书。

4、询价报价文件应包含以下内容：1）营业执照复印件；2）报价单；3）上海市有害生物防制服务机构资质证书；4）拟派工作人员培训合格证书；5）拟对招标方进行有害生物防制的操作计划、响应时间；6）相关案例；7）其他。

5、招标方不组织现场踏勘。

6、不论结果如何，报价单位自行承担参与询价的一切费用。

